
１ 

 

附件 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 9月 1-30日警察大事記 

日 期 大 事 摘 要 
公 （ 發 ） 布 

、 文 號 
說 明 

111年

8月 30

日至 9

月 1日 

美國亞利桑那州

州長一行 8 人訪

臺期間安全維護

勤務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111 年 8 月 26 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10143979號函 

美國亞利桑那州州長一行 8 人

於 111 年 8 月 30 日抵臺，111

年 9 月 1 日離臺，本局負責該

等外賓車隊於本轄活動期間線

上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圓滿達

成任務。 

111年

8月 29

日至 9

月 2日 

瓜地馬拉共和國

外交部長步卡羅

一行 8 人訪臺期

間安全維護勤務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111 年 8 月 23 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10142296號函 

瓜地馬拉共和國外交部長步卡

羅一行 8人於 111年 8月 29日

抵臺，111年 9月 2日離臺，本

局負責該等外賓住宿、參訪場

所及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

圓滿達成任務。 

111年

9月 3

日 

偵破黃○○殺人

案 

本 局 大 安 分 局

111 年 9 月 3 日

北市警安分刑字

第 11130551802

號刑事案件報告

書 

犯嫌黃○○於 111 年 9 月 3 日

5 時許在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

路 4 段 107 號前與被害人發生

口角，黃嫌基於殺人之犯意持

隨身預藏之彈簧刀向被害人砍

殺，致被害人傷重不治後逃逸，

本局大安分局隨即於當日查獲

該嫌到案，查扣彈簧刀 1 枝等

贓證物，全案依殺人罪嫌移送

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。 

111年

9月 3

日至 9

日 

吐瓦魯國總理納

塔諾閣下伉儷一

行 12 人訪臺期

間安全維護勤務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111 年 8 月 29 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10144347號函 

吐瓦魯國總理納塔諾閣下伉儷

一行 12人於 111年 9月 3日抵

臺，111年 9月 9日離臺，本局

負責該等國賓下榻、蒞臨場所

及道路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圓

滿達成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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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 9月 1-30日警察大事記 

日 期 大 事 摘 要 
公 （ 發 ） 布 

、 文 號 
說 明 

111年

9月 7

日至

12日 

法國參議院歐洲

事務委員會副主

席一行 5 人訪臺

期間安全維護勤

務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111 年 9 月 2 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10145971號函 

法國參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

主席一行 5 人於 111 年 9 月 7

日抵臺，111年 9月 12日離臺，

本局負責該等外賓車隊於本轄

活動期間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

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111年

9月 7

日 

「2022國際警察

合作論壇」安全

維護勤務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111 年 9 月 5 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10147350號函 

內政部警政署 111 年 9 月 7 日

假萬豪酒店舉辦「2022 國際警

察合作論壇」，本局負責活動會

場安全維護及場外交通疏導工

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111年

9月 8

日 

本局數位鑑識實

驗室通過全國認

證基金會認證 

本局刑事警察大

隊 111 年 9 月 8

日新聞稿 

本局數位鑑識實驗室於 111 年

7月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，

成為全國地方警政機關中率先

通過 ISO/IEC 17025 認證之數

位鑑識實驗室，並於 111年 9月

8日舉辦「數位鑑識實驗室」授

證典禮，由楊局長源明主持，邀

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執

行長到場授證。 

111年

9月 9

日 

偵破張○○殺人

未遂、違反槍砲

彈藥刀械管制條

例、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等案 

本 局 大 同 分 局

111 年 9 月 9 日

北市警同分刑字

第 1113023312號

刑事案件報告書 

本局大同分局獲報民眾因行車

糾紛遭開槍受傷，立即與本局

刑事警察大隊成立專案小組，

調閱案發及周邊監視器追查掌

握張嫌身分後，於 111年 9月 8

日前往拘捕，並在犯嫌張○○

攜帶之隨身包內共起獲具殺傷

力改造手槍(含彈匣)1枝、改造

子彈 15 顆、安非他命 1 包(毛

重 0.46 公克)、吸食器 1 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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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物，全案於 111 年 9 月 9 日

依殺人未遂、違反槍砲彈藥刀

械管制條例、毒品危害條例罪

嫌等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

偵辦。 

111年

9月 14

日 

偵破龍○○等 3

人違反槍砲彈藥

刀械管制條例案 

本 局 士 林 分 局

111 年 9 月 14 日

北市警士分刑字

第 1113017058號

刑事案件報告書 

本局士林分局日前接獲情資，

指稱綽號「小龍」男子平日擁槍

自重，並於中部地區向不特定

人兜售販賣槍枝，即組成專案

小組偵辦，經蒐證後發現綽號

「小龍」現為槍砲通緝犯，專案

小組人員蒐集販槍事證及掌握

其行蹤後，於 111年 9月 13日

跟監至台中市后里地區，查獲

龍姓通緝犯等 3 人到案，並當

場查獲改造手槍 1 枝（彈匣 2

個）、子彈 12顆等證物，全案於

111 年 9 月 14 日依違反槍砲彈

藥刀械管制條例，移請臺中地

檢署偵辦。 

111年

9月 15

日 

偵破黎○○等 7

人違反組織犯罪

防制條例、賭博

罪、殺人未遂、傷

害、妨害自由罪

及恐嚇取財等案 

本局刑事警察大

隊 111 年 9 月 15

日北市警刑大一

字第 1113010393

號解送人犯報告

書 

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於 111 年 9

月 1、15日執行拘提、搜索竹○

幫○堂黎姓分會長及旗下成員

共 7 人到案，並查扣犯罪所得

新臺幣 20餘萬元、鎮暴槍 1枝、

霰彈槍子彈 25 顆、西瓜刀 10

把、斧頭 3把、球棒 6枝及愷他

命(毛重 1.5公克)等相關證物，

全案依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

例、賭博罪、殺人未遂、傷害、

妨害自由罪及恐嚇取財等罪，

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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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

9月 18

日至

23日 

捷克參議院「教

育、科學、文化、

人權暨請願委員

會」主席德拉霍

斯一行 14 人訪

臺期間安全維護

勤務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111 年 8 月 17 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10152296號函 

捷克參議院「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

人權暨請願委員會」主席德拉

霍斯一行 14人於 111年 9月 18

日抵臺，111年 9月 23日離臺，

本局負責該等外賓車隊於本轄

活動期間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

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111年

9月 22

日 

查獲治平專案檢

肅目標白○○等

8人 

本 局 萬 華 分 局

111 年 9 月 22 日

北市警萬分刑字

第 1113052371號

解送人犯報告書 

本局萬華分局偵辦以「竹聯幫

仁堂明仁會」萬華分會副會長

白○○為首之犯罪組織，平素

在臺北、新北市地區以從事直

播、販賣毒品、詐欺等為主要經

濟來源，白○○於 110 年 5 月

起迄今，率眾在本市萬華地區

涉嫌 3 起當街砍殺被害人成傷

及砸毀被害人車輛等暴力案

件，當場查扣西瓜刀 5枝、開山

刀 4枝、短球棒 3枝、道具槍 2

枝及空包彈 5 顆等物，全案於

111 年 9 月 22 日依聚眾鬥毆、

殺人未遂、組織犯罪條例等罪

嫌，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

偵辦。 

111年

9月 26

日 

成立「打詐臺北

隊」聯手金融機

構共同防詐阻詐 

111 年 9 月 26 日

新聞稿 

臺北市政府為有效打擊與防制

詐欺犯罪，號召市府各局處成

立「打詐臺北隊」，積極研議與

各界第三方業者合作，以公私

協力方式加強反詐騙宣導廣

度，結合產、官、學意見訂定有

效防制詐騙策略，本局於 111年

9 月 26 日「打詐臺北隊」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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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，展現首都「源頭防制、有

效打擊」守護民眾財產安全的

決心。 

111年

9月 28

日至

29日 

美國前國務卿龐

培歐一行 16 人

訪臺期間安全維

護勤務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

111 年 9 月 23 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10154791號函 

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一行 16人

於 111 年 9 月 26 日抵臺，111

年 9月 29日離臺（於本轄活動

期間為 9月 28日至 9月 29日），

本局負責該等外賓住宿、蒞臨

場所及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

作，並防處相關聚眾陳抗活動，

圓滿達成任務。 

111年

9月 1

日至

30日 

執行臺北市「111

年交通安全月」

宣導活動 

臺北市政府警察

局 111 年 9 月 12

日北市警交行字

第 1113033496號

函 

本局交通警察大隊於 9 月期間

配合本市「111年交通安全月」

主題-路口安全，透過各類型管

道及活動加強宣導。 


